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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

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

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

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

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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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为准确和全面了解全省公路基本情况，满足各级政府及交通管理部门制定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

的需要，加强公路行业管理和公众出行信息服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统计调查制度。

（二）本调查制度统计范围包括湖南省内所有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及专用公路的相关数

据，包括国省干线公路经过城市的城管路段。本调查制度中统计范围不包括城市道路。

（三）本调查制度的主要统计内容包活公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数据和公路灾毁、技术状况评定、

养护作业、公路养管机构及职工、应急物资及机具等统计数据。

（四）本调查制度由省公路管理局、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和经营性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组织

填报。

（五）报部统计资料须标明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送日期，并加盖单位公

章。上报时还需按照交换格式在部公路局统计数据报送平台中报送电子版数据，电子版数据必须与书面数

据保持一致，部公路局将以电子版数据进行全省汇总，以书面数据作为存档依据。

（六）本调查制度中的所有报表均为年报，年报调查截止日期为统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报厅

截止日期为次年的 1 月 15 日。

（七）本调查制度中的统计范围、统计指标除本制度中有特殊规定以外，均按交通运输部《公路主要

统计指标及计算方法规定》（交规划发〔2002〕6 号）、《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公路

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H20-2007）、《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交公路发〔2018〕33 号）执行。

（八）严格按照本调查制度中规定的计量单位、数值精度填报，“里程”类数据保留三位小数；“延米”

类数据保留两位小数；资金类数据单位为万元，保留四位小数。

（九）为便于工作联系，在报送时，应同时填报各单位的单位代码表及相关人员联系方式表。

（十）有关单位和统计人员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的要求，如实填报和审核各项统计数据。

（十一）各单位应在本制度中交公路 21、22、24-1、24-2、25 表数据的基础上，上报全省公路、

桥梁、隧道的汇总数据，并应与《交通运输综合统计调查制度》中交行统 1-1、1-2、2-1、2-2、3 表有

关数据保持一致。

（十二）本调查制度采用的调查方法为全面调查。

（十三）本调查制度由省厅统一组织，分级实施，由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性高速公路运

营管理单位、省公路管理局及市州交通运输局负责数据的审核和上报。

（十四）统计资料公布

本调查制度中的统计数据以年度统计资料汇编形式在行业内公布。

（十五）统计信息共享

本调查制度中的汇总数据可在本系统内共享使用。

（十六）使用单位名录库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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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页

码

交公路 21 表
公路路线基本情况明细表

（国、省、县道）
年报 国、省、县道路线

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公司、经营

性高速公路运营

管理单位、省公

路管理局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3

交公路 22 表
公路路线基本情况汇总表

（乡、村道及专用公路）
年报

乡、村道及专用公

路路线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4

交公路 23 表 亚洲公路网路线明细表 年报
亚洲公路网相关路

线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5

交公路 24-1 表
公路桥梁明细表一

（国、省、县道）
年报 国、省、县道桥梁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6

交公路 24-2 表
公路桥梁明细表二

（乡、村道及专用公路）
年报

乡、村道及专用公

路桥梁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7

交公路 25 表 公路隧道明细表 年报 所有隧道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8

交公路 26 表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明细表 年报 普通国、省道路线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9

交公路 27 表 公路灾毁损失和抢通情况统计表 年报 所有公路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10

交公路 28-1 表
公路技术状况明细表

（高速公路、普通国道及省道）
年报

高速公路、普通国、

省道路线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11

交公路 28-2 表
公路技术状况统计表

（县、乡、村道及专用公路）
年报

县、乡、村道及专

用公路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12

交公路 29-1 表
公路养护工程统计表一

（高速公路）
年报 高速公路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13

交公路 29-2 表
公路养护工程统计表二

（普通国、省道）
年报 普通国、省道路线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14

交公路 29-3 表
公路养护工程统计表三

（县、乡、村道及专用公路）
年报

县、乡、村道及专

用公路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15

交公路 30-1 表
公路管理机构及职工统计表一

（高速公路管养单位）
年报 高速公路管养单位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16

交公路 30-2 表
公路管理机构及职工统计表二

（干线公路管养单位）
年报 干线公路管养单位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17

交公路 30-3 表
公路管理机构及职工统计表三

（农村公路管养单位）
年报 农村公路管养单位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18

交公路 31 表 公路应急储备物资及机具统计表 年报 公路管养单位
1月15日上

报、电子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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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一）公路路线基本情况明细表

— 国、省、县道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1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路线

编号

所在

行政

区划

代码

路线

名称

路段起止名称 路段起止桩号
里程

(公里)

路段基本属性

起点

名称

止点

名称

起点

桩号

止点

桩号

技术等级 是否

一幅

高速

车道

数量

(个)代码 等级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续表一

路段基本属性 修建改建 最近

一次

修复养护

年度

断链

类型

是否

城管

路段

是否

断头

路段

路段

收费

性质

面层类型 路基

宽度

(米)

路面

宽度

(米)

面层

厚度

(厘米)

设计

时速
（公里/小

时）

修建

年度

改建

年度代码 类型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续表二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行政等级为国道、省道、县道的公路及其他行政等级中的所有高速公路，按所属行政等级从高到低、

路线编号及桩号按从小到大顺序填报。

2.本表应按公路的技术等级、路面类型、路基宽度、车道数量、设计时速、路面宽度、地貌、是否为重复路段、是

否为城管路段、是否为断头路段、是否为断链等主要指标以及大中城市出口等特征点分段进行填报。

3.本表内相关数据的汇总应与交行统 1-1 和1-2 表年底到达数保持一致。

4.表内逻辑关系：06 列＜07 列；08 列=07 列-06 列；29 列≤08 列；30 列≤08 列；31 列≤30 列。

重复路段 养护管理情况（公里） 地貌
涵洞

数量

(个)

管养

单位

名称

省际

出入口

国道

调整前

路线

编号

是否按

干线公

路管理

接养

备注路线

编号

起点

桩号

终点

桩号

养护

里程

可绿化
代码 汉字

里程 已绿化

里程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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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路路线基本情况汇总表

— 乡、村道及专用公路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2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计量单位：公里

路线

编号

所在

行政

区划

代码

路线

名称
总计

等 级 公 路

等外

公路合计

高速公路

一级 三级 四级
小计

四

车道

六

车道

八车

道及

以上

二级 一幅

高速

甲 乙 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续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所有纳入统计年报的行政等级为乡道、村道和专用公路路线汇总数据。

2.路线编号：填写“Y”、“C”、“Z”。

3.所在行政区划代码：填写县级行政区划代码。

4.路线名称：与路线编号对应，分别填写“乡道”、“村道”、“专用公路”。

5.本表内相关数据的汇总应与交行统 1-1 和1-2 表年底到达数保持一致。

6.硬化路面里程是指路面类型为石质路面、砼预制块路面和砖铺路面的里程。

7.表内逻辑关系：01 列=02 列+12 列；01 列=13 列+16 列+17 列；02 列=03 列+07 列+08 列+10 列+11 列；03 列=04

列+05 列+06 列；09 列≤08 列；13 列=14 列+15 列；18 列≤17 列；19 列≤01 列；20 列≤01 列；22 列≤01

列；23 列≤01 列；24 列≤23 列。

有铺装路面（高级）
简易

铺装

路面

城管

里程

断头路

里程

重复

里程

养护

里程小计
沥青

混凝土

水泥

混凝土

未铺装
路面 硬化

路面

可绿化
里 程 已绿化

里 程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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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洲公路网路线明细表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3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亚洲

公路网

编号

省内

顺序号

路线

编号

路线

名称

起点

桩号

起点

名称

止点

桩号

止点

名称

里程

（公里）

备注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关于做好亚洲公路网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2012﹞186 号）中提及的已加入亚洲公路网的

路线。

2.亚洲公路网编号：填写相关省亚洲公路网编号，如：AH1、AH2 等。

3.省内顺序号：填写某一亚洲公路在省内的路段序号，若一条亚洲公路在省内经多条路线，省内序号应连续排

列。

4.路线编号：填写与交公路 21 表中对应的路线编号。

5.路线名称：填写与交公路 21 表中对应的路线名称。

6.起点桩号/止点桩号：填写路段的起点桩号和止点桩号。若亚洲公路走向与所填路线走向相同，路段起点桩号小

于止点桩号；若亚洲公路走向与所填路线走向相反，路段起点桩号大于止点桩号。

7.起点名称/止点名称：填写路段分段处地名，通常为省界或城市名称。省界一律用简称，如：湘赣界、湘粤界； 简

称按照路线方向填写；城市名不用填‘市’字，如：长沙、湘潭、株洲等。

8.里程：填写路段的实际里程。

9.本表按照省界、地市及以上城市分段填写。路线经过城市的分段点桩号填写离市中心最近的出入口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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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路桥梁明细表一

— 国、省、县道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4-1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桥梁

名称

桥梁

代码

桥梁

中心

桩号

所属路线情况 桥长 桥宽 桥梁分类

路线

编号

路线

名称

技术

等级

桥梁

全长

跨径

总长

单孔

最大

跨径

跨径

组合

桥梁

全宽

桥面

净宽

按跨径

分类

按使用年限

分类

(米) (米) (米) (孔*米) (米) (米) 代码 类型 代码 类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续表一

主桥上部构造结构形式
桥墩类型

设计荷载

等级
抗震等级 跨越地物

通航

等级

墩台

防撞

设施

类型

是否

互通

立交

结构类型 材料

代码 类型 代码 名称 代码 类型 代码 等级 代码 等级 代码 类型 名称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续表二

建设情况 养护管理情况 技术状况评定情况

建设

单位

设计

单位

施工

单位

监理

单位

修建

年度

建成

通车

日期

管养单位
监管单

位名称

收费性质 评定等级
评定

日期

评定

单位单位性

质代码
名称 代码 性质 代码 等级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续表三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国道、省道和县道上的桥梁，重复路段上的桥梁仅按最高行政等级路线填报。本表内相关数据的汇总

应与交行统 2-1 和 2-2 表年底到达数保持一致。

2.上下行分离式桥梁按照两座桥梁分别填报。沿所在路线桩号递增的方向的右侧桥为分离式路段的上行桥梁，另

一侧为下行桥梁。

3.多幅桥面的分离式桥梁，无论是否共用同一组中间支承结构，均计为多座桥，按桥梁幅数分别填报。

最近一次改造情况
当前主要病害 交通管制措施 所在

政区

代码

桥梁

所在

位置

是否

宽路

窄桥

是否在

长大桥梁

目录中

备注改造

年度

完工

日期

改造

部位

工程

性质

改造

施工

单位

是否

部补助

项目 部位 病害 代码 措施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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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路桥梁明细表二

— 乡、村道及专用公路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4-2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桥梁

名称

桥梁

代码

桥梁

中心

桩号

所属路线情况 桥长 桥宽 桥梁分类

路线

编号

路线

名称

技术

等级

桥梁

全长

(米)

跨径

总长

(米)

单孔

最大

跨径

(米)

桥梁

全宽

(米)

桥面

净宽

(米)

按跨径分类
按使用年限

分类

代码 类型 代码 类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续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乡道、村道和专用公路上的桥梁，重复路段上的桥梁仅按最高行政等级路线填报。

2.本表内相关数据的汇总应与交行统 2-1 和 2-2 表年底到达数保持一致。

主桥上部结构 设计荷载等级 是否

互通

立交

修建历史 技术状况

评定等级
管养

单位

名称

所在

政区

代码

备注修建

年度

改建

年度代码 类型 代码 等级 代码 等级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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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路隧道明细表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5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隧道

名称

隧道

代码

隧道

中心

桩号

所属路线情况 隧道

长度

隧道

净宽

隧道

净高

按隧道

长度分类
是否

水下

隧道

建设情况

路线

编号

路线

名称

技术

等级

修建

年度

建设

单位

名称

设计

单位

名称

施工

单位

名称

监理

单位

名称

建成

通车

时间(米) (米) (米) 代码 分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续表一

养护管理情况 技术状况评定情况

隧道

养护

等级

管养单位 监管

单位

名称

总体 土建结构 机电设施 其他工程设施

单位性

质代码
名称

评定

等级

评定

日期

评定

单位

评定

等级

评定

日期

评定

单位

评定

等级

评定

日期

评定

单位

评定

等级

评定

日期

评定

单位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续表二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所有国、省、县、乡、村道及专用公路上的隧道。重复路段上的隧道仅按最高行政等级路线填报。

2.本表内相关数据的汇总应与交行统 3 表年底到达数保持一致。

3.上下行分离式隧道按照两座隧道分别填报。隧道沿所在路线桩号递增方向的右侧路段为上行隧段，另一侧则

为下行隧段。

最近一次改造情况 当前主要病害
所在

政区

代码

是否在

长大隧道

目录中

备注改造

年度
完工日期 改造部位

工程

性质
病害部位 病害描述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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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明细表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6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路线编号 路线名称 桩号
服务设施

类型

服务设施

名称

初 始

运营时间

布局

形式

经营

模式

占地面积
停车场

面积

(平方米) (平方米)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续表

停车位

数量

服务设施功能

备注是否有

厕所

是否有

加油设施

是否有

加气设施

是否有

车辆充电

设施

是否有

餐饮服务

设施

是否有

超市

是否有

住宿设施

是否有

汽车维修
（个）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沿线的服务设施。

2.表内逻辑关系：09 列≥10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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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路灾毁损失和抢通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7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涉及金额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本行政区域内所有国、省、县、乡、村道及专用公路灾毁损失及公路抢通情况统计数据。

2.表中所称灾毁情况包含因水毁、气象、地震、地质等各类灾害造成的公路损毁情况。

3.灾毁损失数量及水毁损失数量等是指当年发生的累计数量。

4.表内逻辑关系：03 列≤01 列；04 列≤02 列；05 列≤01 列；06 列≤02 列；07 列≤03 列；07 列≤05 列；

08 列≤04 列；08 列≤06 列；10 列≤09 列；11 列≤09 列；12 列≤10 列；12 列≤11 列；

对于 09 列-12 列，14 行=01 行+02 行+03 行+04 行+05 行+06 行+07 行+08 行+09 行+10 行+11 行+13 行。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

码

灾毁数量
水毁数量

（万元）

水毁

（万元）

合计
国省干线

合计
国省干线

合计 国省

干线

合计 国省

干线

甲 乙 丙 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损

失

情

况

路基
立方米
/公里

01

路

面

沥青

路面

平方米
/公里

02

水泥
路面

平方米
/公里

03

砂石
路面

平方米
/公里

04

桥

梁

全毁 延米/座 05

局部毁 延米/座 06

隧道 延米/道 07

涵洞 道 08 — — — —

防

护

工

程

护坡
立方米
/处

09

驳岸、

挡墙

立方米

/处
10

坍塌方
立方米
/处

11

公路中断 处/条 12 — — — —

其它灾

毁损失
万元 13 — — — — — — — —

损失合计 万元 14 — — — — — — — —

抢

通

情

况

已抢通公路 处/条 15 — — — —

已投入机械 台班 16 — — — — — — — —

已投入资金 万元 17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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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路技术状况明细表

— 高速公路、普通国道及省道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8-1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路线

编号

路线

名称

起点

桩号

终点

桩号

检测

方向

技术

等级

路面

类型

路段

长度

(米)

评定结果

备注
MQI

路面

PQI

路面分项指标
路基

SCI

桥隧

构造物

BCI

沿线

设施

TCIPCI RQI RDI SRI PSSI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技术状况情况。

2.表中指标说明及评定方法，详见《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H20-2007）。

3.检测方向填写双向、上行、下行。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按照上行、下行分别采集填报；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不分上下行，按照双向填报。

4.不同技术等级、路面类型应分段填报。技术等级按照高速、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等外填报；路面类型

按照沥青、水泥、砂石填报。

5.路段长度原则上按照 1000 米划分，因技术等级、路面类型、管养单位变化及桩号取整等原因，不足 500 米的

路段可以与前后同属性路段合并，路段最长应小于 2000 米。

6.单独的长链路段，备注中填‘长链’，起终点桩号填长链桩号；若长链的评定结果含在相邻非长链路段内，备注

中填‘含长链’，起终点桩号填含长链桩号在内的非长链桩号。

7.表内逻辑关系：08 列=(04 列-03 列)*1000（含长链路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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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路技术状况统计表

— 县、乡、村道及专用公路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8-2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指标名称
代

码

实 际 评 定 里 程 （公里） 优良路率

（%）
评定结果

合计 优等路 良等路 中等路 次等路 差等路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MQI

总计 01

县道 02

乡道 03

村道 04

专用公路 05

路面

（PQI）

总计 06

县道 07

乡道 08

村道 09

专用公路 10

路基

（SCI)

总计 11

县道 12

乡道 13

村道 14

专用公路 15

桥隧

构造物

（BCI）

总计 16

县道 17

乡道 18

村道 19

专用公路 20

沿线设施

（TCI）

总计 21

县道 22

乡道 23

村道 24

专用公路 2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县道、乡道、村道和专用公路的公路技术状况评定统计数据。

2.表中指标说明及评定方法，详见《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H20-2007）。

3.表中评定结果指相应行政等级路线对应指标按里程的加权平均值。

4.表内逻辑关系：01 列=02 列+03 列+04 列+05 列+06 列；

07 列=(02 列+03 列)/01 列*100；

对于 01 列-06 列：

01 行=02 行+03 行+04 行+05 行；

06 行=07 行+08 行+09 行+10 行；

11 行=12 行+13 行+14 行+15 行；

16 行=17 行+18 行+19 行+20 行；

21 行=22 行+23 行+24 行+2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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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路养护作业统计表一

— 高速公路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9-1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路线

编号

路线

名称

日常

养护

本年

完成

投资

预防养护

本年

投资

合计

本年

完成

投资

路面工程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完成

里程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公里)

甲 乙 01 02 03 04 05

合计

续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高速公路日常养护、养护工程当年完成情况和资金投入情况。

2.第一行为合计行，路线编号列填‘合计’，路线名称列为空。

3.第二行开始以路线为单位填报各条高速公路的统计数据，不属于路线的场地绿化，可以合并在就近路线中填

报。

4.表内逻辑关系：01 列=02 列+03 列+06 列+13 列+14 列；03 列≥04 列；06 列≥07 列+09 列+11 列。

修复养护
专项

养护

本年

完成

投资

应急

养护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绿化

投入

资金

合计

本年

完成

投资

路面工程 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完成

里程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完成

长度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完成

长度

(万元) (万元) (公里) (万元) (延米) (万元) (延米) (万元) (万元) (万元)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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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路养护作业统计表二

— 普通国、省道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9-2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路线

编号

路线

名称

日常

养护

本年

完成

投资

预防养护

本年

投资

合计

本年

完成

投资

路面工程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完成

里程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公里)

甲 乙 01 02 03 04 05

合计

续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日常养护、养护工程当年完成情况和资金投入情况。

2.第一行为合计行，路线编号列填‘合计’，路线名称列为空。

3.第二行开始以路线为单位填报各条国省干线公路的统计数据，不属于路线的场地绿化，可以合并在就近路线

中填报。

4.表内逻辑关系：01 列=02 列+03 列+06 列+13 列+14 列；03 列≥04 列；06 列≥07 列+09 列+11 列。

修复养护
专项

养护

本年

完成

投资

应急

养护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绿化

投入

资金

合计

本年

完成

投资

路面工程 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完成

里程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完成

长度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完成

长度

(万元) (万元) (公里) (万元) (延米) (万元) (延米) (万元) (万元) (万元)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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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公路养护作业统计表三

— 县、乡、村道及专用公路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29-3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完成

投资

合计

日常

养护

本年

投资

预防养护 修复养护 专项

养护

本年

完成

投资

应急

养护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绿化

投入

资金

合计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完成

里程

本年

完成

投资

本年

完成

里程

(万元) (万元) (万元) (公里) (万元) (公里) (万元) (万元) (万元)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总 计 01

1.县道 02

2.乡道 03

3.村道 04

4.专用公路 0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农村公路养护作业当年完成情况和资金投入情况。

2.表内逻辑关系：01 行=02 行+03 行+04 行+05 行；01 列=02 列+03 列+05 列+07 列+08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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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公路管养机构及职工统计表一

— 高速公路管养单位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30-1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管理、

经营

单位

管理、

经营

单位

代码

养护

工区

（中心、

所、应急

队）

（个）

养护

企业

（个）

收费

公路

经营

企业

（个）

公路职工人数（人）

合计

管理、经营单位

小计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人员

在岗

职工
工程

技术

人员

事业

身份

人员

合同

制

人员

临时

聘用

人员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合计

续表

公路职工人数（人）

养护工区（中心、所、应急队）

小计
劳务派

遣人员

其他

人员
在岗

职工
事业身

份人员

合同制

人员

临时聘

用人员

13 14 15 16 17 18 1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高速公路管理机构的统计数据。

2.表内逻辑关系：04 列=05 列+13 列；05 列=06 列+11 列+12 列；06 列=08 列+09 列+10 列；07 列≤06 列；

13 列=14 列+18 列+19 列；14 列=15 列+16 列+17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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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公路管养机构及职工统计表二

— 干线公路管养单位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30-2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管理

单位

名称

管理

单位

代码

养护

工区

（站、道

班）

（个）

养护

企业

（个）

收费

公路

经营

企业

（个）

公路职工人数（人）

合计

公路管理机构（中心）

小计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人员

在岗

职工
工程

技术

人员

事业

身份

人员

合同

制

人员

临时

聘用

人员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合计

续表

公路职工人数（人）

养护工区（站、道班）

小计
劳务派

遣人员

其他

人员

在岗

职工 事业身

份人员

合同制

人员

临时聘

用人员

13 14 15 16 17 18 1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干线公路管理机构（中心）的统计数据。省交通运输厅，地市、县交通运输局机关的人员不纳入统计范围。

2.表内逻辑关系：04 列=05 列+13 列；05 列=06 列+11 列+12 列；06 列=08 列+09 列+10 列；07 列≤06 列；

13 列=14 列+18 列+19 列；14 列=15 列+16 列+17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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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公路管养机构及职工统计表三

— 农村公路管养单位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30-3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管理

单位

名称

管理

单位

代码

管理

所

（个）

养护

企业

（个）

收费

公路

经营

企业

（个）

公路职工人数（人）

合计

交通主管部门下设机构

小计

劳务

派遣

人员

其他

人员

在岗

职工
工程

技术

人员

事业

身份

人员

合同

制

人员

临时

聘用

人员

甲 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合计

续表

公路职工人数（人）

管理所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交通主管部门下设负责地方公路养护机构的统计数据。省交通运输厅，地市、县交通运输局机关的

人员不纳入统计范围。

2.表内逻辑关系：04 列=05 列+13 列；05 列=06 列+11 列+12 列；06 列=08 列+09 列+10 列；07 列≤06 列；

13 列=14 列+18 列+19 列；14 列=15 列+16 列+17 列。

小计
劳务派

遣人员

其他

人员

在岗

职工 事业身

份人员

合同制

人员

临时聘

用人员

13 14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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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公路应急储备物资及机具统计表

填报单位： 20 年

表 号：交公路 31 表

制定机关：交通运输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36 号

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管理单位

名称

管理单位

代码

储备中心（点）数量 储备物资

省级
地市及

以下级
编织袋 融雪剂 防滑料

（处） （处） (万只) （吨） （吨）

甲 乙 01 02 03 04 05

合计

续表一

应急装备

应急钢桥 工程机械

战备钢梁 机械化桥 平板车 挖掘机 推土机 装载机 起重机

（组） (台套) （辆） （台） （台） （台） （台）

06 07 08 09 10 11 12

续表二

应急装备

破冰除雪排水装备 应急通讯装备 应急保障装备

多功能除

雪(冰)车
推雪铲 除雪滚刷 抽水机

应急

通讯车
单兵装备 无人机 发电机组

移动照明

设备

（辆） （套） （套） （台） （辆） （套） （架） （套） （套）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报各地公路部门及其它公路管理部门（县乡公路管理处、高速公路公司、经营企业等）的公路应急储

备中心、应急储备物资及应急储备装备的数量。

2.管理单位名称：报表第一行为省级合计，填‘合计’，第二行开始填管理单位名称。

3.管理单位代码：对应合计行管理单位代码为空，其他行填管理单位名称对应的单位代码。管理单位名称和管

理单位代码应与养护统计年报同时报部的单位代码表相对应，可以地市级管理单位进行汇总填报。

4.应急保障装备填年底拥有量，储备物资填年度内高峰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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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公路路线基本情况明细表（交公路 21表）

1.路线名称、路线编号：公路的路线编号和路线标准名称应按照《公路路线标识规则和国道编号》

（GB/T 917—2017）的相关规定填报。如：G1路线名称为“京哈高速”；G2路线名称为“京沪高速”。“路

线编号”填写一位路线标识符（G、S、X）加相应的编号。

2.所在行政区划代码：填写六位县级政区代码，参照国家统计局网站最近一次公布的《行政区划代

码》。

3.起点名称、止点名称：按照“路段所在地最小行政区划名称加小地名”的格式填写，如某县道填写

为“某县某地”。县级行政区划名称以统计部门最近一次发布的《行政区划代码》中确定的名称为准。

4.起点桩号、止点桩号：国道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公路网里程桩号传递方案的通知》

（交办公路〔2017〕168 号）填报；其他公路按照本省路网的桩号从小到大填报。穿越行政区划的路线

（路段），以行政分界处的里程桩号为本路段的起点桩号，并为上一路段的止点桩号。对于路线起止点

位于枢纽互通处，两条主线的交叉点或（主线延长线交叉点）桩号为路线的起止点桩号。

5.技术等级：技术等级代码和等级对应填写：

代码 技术等级 代码 技术等级

10 高速 13 三级

11 一级 14 四级

12 二级 30 等外

6.车道数量：按照公路路段主线实际行车道数填写阿拉伯数字，如：单车道填 1、双车道填 2、十车

道填 10。主线车道数是指公路在非高峰时段上下双向用于车辆通行主要车道数，它不包括用于停车、车

辆转弯、收费站、车辆迂回、服务区匝道等用途的车道数。划有车道标线的路段，按实际车道个数填写；无

车道标线的路段，依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行车道宽在 14 米（含 14 米）以上的，不少于四

车道；行车道宽在 14 米以下、6 米（含 6 米）以上的为双车道；行车道宽在 6 米以下时，按单车道填写；

等外公路也按单车道填写。

7.面层类型：面层类型代码和类型对应填写：

代码 面层类型 代码 面层类型

11 沥青混凝土 32 石质路面

12 水泥混凝土 33 渣石路面

21 沥青贯入式 34 砖铺路面

22 沥青碎石 35 砼预制块

23 沥青表面处治 36 无路面

31 砂石路面

注：代码首位 1 为有铺装路面，首位 2 为简易铺装路面，首位 3 为未铺装路面。

8.路基宽度：指一个横断面上两路肩外缘之间的宽度。一般情况下，路基宽度按行车道宽度和路肩

宽度之和进行采集。当设有中间带、变速车道、爬坡车道、紧急停车带、错车道等时，路基宽度应包括这些

部分的宽度，单位：米（保留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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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路面宽度：指公路上供车辆行驶的路面面层的宽度。一般情况下，路面宽度按路面结构面层的宽

度进行采集。当设有中间带、变速车道、爬坡车道、紧急停车带、错车道等时，路面宽度应包括这些部分

的宽度，单位：米（保留 2 位小数）。

10.面层厚度：指全部面层结构的厚度总和，其中：沥青路面面层厚度为上、中、下面层等所有面

层结构厚度的总和；水泥路面面层厚度仅为水泥面板的厚度，单位：厘米（保留 1 位小数）。填报范围

为国道和省道，县道可不填。

11.修建年度：填写该路段作为新建数纳入统计的年度；因升级或其他原因重建的公路，修建年度

填写该路段重建后的年度。填写格式为 4位日期型数字（YYYY）。漏报补报的路段按实际修建年度填写，

统计表中按照变更数据统计。

12.改建年度：填写该路段最近一次作为改建数纳入统计的年度，填写格式为4位日期型数字（YYYY）。

自新建以来未进行改建的路段，改建年度不填写。正处于改建过程未纳入公路里程统计范围的线路（路

段），改建年度及所有技术属性信息按照原数据填写。

13.最近一次修复养护年度：填写该路段最近修复工程的年度，填写格式为 4 位日期型数字（YYYY）。

自新建或升级改造以来未进行过修复工程的路段，最近一次修复工程年度不填写。

14.断链类型：断链类型包括对长链、短链和断链的描述，断链是路网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与原桩号

系统不一致的临时现象，应结合路网调整适时进行桩号调整，在省级范围内尽可能消灭断链。断链类型根

据实际情况填写代码：

断链

类型
说明

0 正常路段

2 路线中的长链（桩号重叠部分），在公路电子地图上应有对应的分段

4 路线中的短链（本路段与前一路段相连，但桩号不连续），在公路电子地图上应对应分段

5 本路段与前一路段在位置上不相连

6 断头路段

15.是否一幅高速、是否城管路段、是否断头路段：按照路段的实际情况填写“是”或“否”。

16.路段收费性质：按照路段的收费性质对应填写：非收费路段填写“非收费”；政府还贷性收费公路

填写“还贷”；经营性收费公路填写“经营”；尚未开始收费的收费公路填写“未收费”。

17.重复路段填写：“重复路线编号”填写该路段所重复主线的路线编号，多条路线重复填写重复路线

中行政等级最高（或同行政等级路线编号数字最小）的路线编号。重复路段桩号填写被重复主线的起终

点桩号，被重复主线起点桩号小于终点桩号表示顺桩重复，被重复主线起点桩号大于终点桩号表示逆桩重

复。

18.养护里程：养护里程的分类合计数据应与交行统 1-2 表相一致。

19.可绿化里程、已绿化里程：可绿化里程、已绿化里程的分类合计数据应与交行统 1-2 表相一致。

20.地貌：地貌代码和类型对应填写：

代码 地貌类型 代码 地貌类型

1 山岭 3 微丘

2 重丘 4 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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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多项地貌特征的路段，按主要地貌特征填写。

21.管养单位名称：填写县级公路管养单位的名称，或直接管养该路段的单位名称。

22.省际出入标识：国省道路段省际出入标识，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代码：

省际出入 说明

0 路段非省际出入，可不填

1 国省道路段起点在省界，与邻省路线连接

2 国省道路段止点在省界，与邻省路线连接

3 国省道路段起止点均在省界，与邻省路线连接

注：国道插花路段每次进出省都应填写省际出入标识。

23.国道调整前路线编号：填写国道网调整前（2015 年年报）对应的原路线编号，如：G101、G2501、

S203 等；无对应路线编号的路段，填写“近年新建”、“城市道路”、“其他”。

24.是否按干线公路管理接养：路网调整后从农村公路升级的国省道，已按干线公路管理接养的路

段填“是”，尚未按干线公路管理接养的路段填“否”。

25.备注：用于做路段的特殊说明，其中渡口路段需在备注中填“渡口”二字，其他需要备注说明

的内容跟随其后填写。

26.分离式路段填写：分离式路段沿路线桩号递增的方向的右侧路段为分离式路段的上行路段，另

一侧为下行路段。分离式路段的上行路段数据按照正常路线编号填写，车道数量、路基宽度、路面宽度等

指标填写上下行合计值；下行路段数据按照单独路线编号填报，路线编号中的G、S、X 分别用 H、T、

J 替代，车道数量、路基宽度、路面宽度等指标只填写下行数值，其它填报要求与上行相同。下行路段

中的桥梁、隧道等构筑物的编码也按上述方法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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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桥梁明细表（交公路 24-1、24-2表）

1.桥梁代码：桥梁代码是桥梁识别的不可重复标志，按“路线编号+县级行政区划代码+L+四位数字编

号”组成。由于路线编号不等长，桥梁代码可采用不等长代码。下行桥梁数据按照单独桥梁代码填报， 桥梁代

码中的路线标识符 G、S、X 分别用 H、T、J 替代，其它填报要求与上行相同。

2.桥梁中心桩号：填写主线桥梁中心点位置的里程桩号。一般情况下，桥梁中心桩号由桥梁起点背

墙前沿线桩号与桥梁跨径总长之和的一半得出。

3.所属路线情况：填写桥梁所在路线编号、名称、技术等级，国省县道桥梁所填内容与交公路 21

表对应项目一致。

4.桥梁全长：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规定，有桥台的桥梁应为两岸桥台侧墙或

八字墙尾端间的距离；无桥台的桥梁应为桥面系长度。当桥梁线形为曲线时，其长度为桥梁中心线在地平

面上投影的长度。互通式立体交叉桥长度按主线桥长度计算，不包括其连接的匝道及匝道桥长度。

5.跨径总长：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规定，梁式桥、板式桥的多孔跨径总长为

多孔标准跨径的总长；拱式桥为两岸桥台内起拱线间的距离；其它形式桥梁为桥面系车道长度。

6.单孔最大跨径：填写主桥单孔最大跨径。

7.跨径组合：填写格式为孔数*单跨长度的组合，按照沿路线前进方向（桩号从小到大），先边跨后

主跨再边跨的顺序填写。如：路线前进起点的边跨共 3 跨，跨径均为 80 米，主跨为 4 跨连续梁，跨径

均为 120 米，尾跨为 2 跨，跨径均为 60 米，该桥的跨径组合应填报为 3*80+4*120+2*60。

8.桥梁全宽：桥梁两侧外沿之间的宽度，单位：米（保留 2 位小数）。

9.桥面净宽：为行车道宽度，包括加（减）速车道、爬坡车道、紧急停车带、慢车道、错车道等，

不包括中央分隔带、人行道、护栏等宽度，单位：米（保留 2 位小数）。

10.按跨径分类：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的规定，跨径分类对应填写 1.特大桥；

2.大桥；3.中桥；4.小桥。当桥梁按多孔跨径总长和单孔跨径两种指标分类不同时，按分类级别高的情

况填写。

桥涵按跨径分类

桥涵分类 多孔跨径总长 L(m) 单孔跨径 Lk(m)

特大桥 L＞1000 Lk＞150

大桥 100≤L≤1000 40≤Lk≤150

中桥 30＜L＜100 20≤Lk＜40

小桥 8≤L≤30 5≤Lk＜20

涵洞 — Lk＜5

11.按使用年限分类：根据桥梁的使用年限和建筑材料进行分类，分别对应填写：

代码 类型

1 永久性

2 半永久性

3 临时性

永久性桥梁是指上、下部结构均用耐久性材料（如钢筋混凝土、混凝土、石料、钢）建造的供长期

使用的桥梁；半永久性桥梁是指下部结构采用耐久性材料（如石料、混凝土）、上部结构采用木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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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梁；临时性桥梁是指上、下部结构均用非耐久性材料（如木材）建造的或供短期使用的桥梁。

12.桥梁上部结构类型：桥梁主跨的上部结构形式代码和名称，分别对应填写：

代码 上部结构 代码 上部结构

11 空心板梁 43 双曲拱

12 整体现浇板 44 箱形拱

13 T 梁 45 桁架拱

14 I 形梁 46 刚架拱

15 II 形梁 47 系杆拱

16 箱形梁 48 其他拱桥

17 桁架梁 51 门式刚构

18 实心板梁 52 斜腿刚构

19 肋板梁 53 T 形刚构

20 组合式梁 54 连续刚构

21 连续 T 梁 61 悬索桥

22 连续箱梁 62 自锚悬索桥

30 悬臂梁 70 斜拉桥

41 板拱 90 其他桥

42 肋拱

注：上部结构类型填为其他桥或较为复杂的组合类桥梁，应在备注中具体说明其结构。

13.桥梁上部结构材料：填写桥梁主跨的上部结构材料代码和名称，分别对应填写：

代码 上部结构材料 代码 上部结构材料

11 混凝土 17 其他圬工材料

12 钢筋混凝土 18 钢

13 钢管混凝土 19 木

14 钢混组合 20 混合材料

15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90 其他材料

16 石

14.桥墩类型：填写桥墩类型代码及类型，分别对应填写：

代码 桥墩类型 代码 桥墩类型

10 无 19 X 形墩

11 重力式墩 20 Y 形墩

12 单柱墩 21 V 形墩

13 双柱式墩 22 H 形墩

14 多柱墩 24 薄壁墩

15 桁架式墩 25 石砌轻型墩

16 构架式墩 30 混合式墩

17 排架墩 90 其他

18 双壁墩

15.设计荷载等级：填写桥梁修建时或加固改建后的荷载等级，分别对应填写：

代码 荷载等级 代码 荷载等级

1 公路 I 级 5 汽车-15 级

2 公路 II 级 6 汽车-13 级

3 汽车-超 20 级 7 汽车-10 级

4 汽车-20 级 9 低于汽车-10 级

16.抗震等级：填写设计抗震烈度等级，分别对应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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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抗震等级 代码 抗震等级

1 ＜0.05 或 6 度以下 4 0.20、0.30 或 8 度

2 0.05 或 6 度 5 ≥0.40 或 9 度及以上

3 0.10、0.15 或 7 度

17.跨越地物：跨越地物代码和类型，分别对应填写：

代码 跨越地物类型 代码 跨越地物类型

1 河流（包括运河、湖泊、干河槽） 6 铁路

2 跨海 7 水渠

3 沟壑 8 旱地

4 管道（大型输送管道） 9 其它

5 道路（包括非机动车道）

跨越地物的名称填写桥梁所跨自然或人工固定物体的具体名称。其中跨越地物为河流的，必须填写该

河流的标准名称，特别是全省知名的河流，如湘江、沅江等。对地图上有所标注的其他河流，也要按照地图

标注的名称填写其名称；跨越地物为其它类型的，也要尽量将地物名称填写清楚。

18.通航等级：根据《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2014）对所跨河流分类填写：不通航、一级、二

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七级。

19.墩台防撞设施类型：根据墩台防撞设施的类型填写：软防护、硬防护、无防护。软防护是指采

取以航标等引导设施为主的防撞措施；硬防护是指采取以防撞墩等设施为主的防撞措施；无防护是指没

有采取任何防撞措施。

20.是否为互通立交：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是或否。

21.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名称：填写实际负责桥梁建设、设计、施工、监理

的单位名称。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的，应一并填写并用顿号分开。改建或重建的桥梁，按承担改建或重建

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填写。

22.修建年度、建成通车日期：新建桥梁修建年度填写该桥梁作为新建数纳入统计的年度，填写 4

位数字。建成通车日期填写 8 位数字格式 YYYYMMDD。对于建成通车后经过大中修改造再次通车的，应当仍

然按照最初建成的日期填写。对于改造重建的桥梁，应当填写重建后通车的日期。漏报补报的桥梁按实际

修建年度填写，统计表中按照变更数据统计。

23.管养单位性质代码：按照管养单位的性质填写代码：

代码 管养单位性质

1 公路交通部门养护管理

2 公路交通部门与其他部门共同养护管理

9 其他部门养护管理

注：公路交通部门指公路局、交通运输局或国有公路公司及下属的公路管养单位。

24.管养单位名称：填写当前对桥梁实施养护管理的单位。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养管的，应一并填

写并用顿号分开。

25.监管单位名称：按照《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工作制度》（交公路发〔2007〕336 号）相关规定，填

写当前对桥梁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名称。

26.收费性质：按照桥梁的收费性质对应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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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桥梁收费性质 代码 桥梁收费性质

1 非收费 3 经营

2 还贷 9 未收费

单独进行收费的桥梁，填写该桥梁的收费性质；未单独收费的桥梁，填写桥梁所在路段的收费性质。刚建

成尚未确定收费性质的桥梁，填‘未收费’。

27.技术状况评定情况：按照《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H11-2004)填写最近一次桥梁技术状况评

定等级、评定日期及评定单位，评定等级对应填写：

代码 评定等级 代码 评定等级

1 一类 4 四类

2 二类 5 五类

3 三类 9 未评定

技术等级评定工作应按照《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工作制度》（交公路发〔2007〕336 号）规定程序进行。

28.最近一次改造年度、完工时间：填写最近一次桥梁改造的起始年度、完工时间。

29.改造部位：按照改造部位的不同，分别填写：“桥面系”（包括桥面铺装、伸缩缝、人行道、栏

杆、桥头搭板等）；“支座”；“上部承重结构”（包括梁、拱、缆索、吊杆、加劲梁等上部受力构件）；“桥墩、

桥台”（包括墩帽、盖梁、横系梁、承台等）；“基础”；“其他”（包括调治构造物、翼墙、锥坡、照明设施、

标志标线、护栏、其他附属设施等）。对于改造部位有多个部位的，一并采集、组合填写。

30.工程性质：2018 年以前的工程，桥梁改造工程分类按：“中修”、“大修”、“改建”、“重建”填写；

2018 年以后的工程，按：“修复养护”、“专项养护”、“应急养护”填写。拆除重建的桥梁，按照新建桥

梁填报。

31.改造施工单位：填写最近一次改造的施工单位。

32.当前主要病害：四五类桥梁需要填写桥梁主要病害，按照主要病害的位置，填写“桥面系”；“支

座”；“上部承重结构”；“桥墩、桥台”；“基础”；“其他”。对于主要病害有多个部位的，一并采集、组合填写。

病害栏应填写对桥梁病害的具体描述。

33.交通管制措施：根据四五类桥梁交通管制情况，对应填写：

代码 评定等级 代码 评定等级

1 正常使用 3 封闭交通

2 限制交通 4 废弃

其中正常使用是指无人看守，且无强制限行措施的桥梁，包括虽设置了限载、限速标志但不能保证相

关车辆限制通过的桥梁；限制交通是指已采取了隔离墩、门架等强制性措施，能够限制重车通行的桥梁；

封闭交通是指已采取了强制性措施封闭交通，待改造后继续使用的桥梁；废弃是指已废弃不用的桥梁，这

些桥梁一般已经存在替代桥梁，该桥仅作为文物或没有必要拆除的桥梁。

34.所在政区代码：填写桥梁所在地的县级政区代码。

35.桥梁所在位置：填写“上行”、“下行”、“双向”、“匝道”。

36.是否宽路窄桥：桥梁宽度小于两侧路基宽度的桥梁，填“是”，其它桥梁填“否”。

37.是否在长大桥梁目录中：按照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长大桥隧养护管理和安全运行若干规定》（交公

路发〔2018〕35 号）的要求，各单位确定的长大桥梁填“是”，其它桥梁填“否”。



27

公路隧道明细表（交公路25表）

1.路线编号、路线名称、技术等级：填写隧道所在路线情况，与交公路21表对应一致。

2.隧道代码：隧道代码是用于隧道识别的不可重复标志，按“路线编号+县级行政区划代码

+U+四位数字编号”组成。由于路线编号不等长，隧道代码可采用不等长代码。下行隧道代码中的

G、S、X、Y、Z、C可分别用H、T、J、N、A、D替代。

3.隧道中心桩号：填写隧道中心点位置的里程桩号。由隧道进、出口桩号之和的一半得出。

4.隧道净宽：指隧道洞身内角间的净宽值，为行车道宽与两侧硬路肩宽度之和，采集为隧道

两侧硬路肩边缘间的水平距离。

5.隧道净高：指隧道穹顶与路中线之间的净高值。一般情况下，采集为隧道穹顶与路中线之

间的垂直距离。

6.按长度分类：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中隧道分类标准，对应填写：1.

特长隧道、2.长隧道、3.中隧道、4.短隧道四种类型。

隧道分类

隧道分类 特长隧道 长隧道 中隧道 短隧道

隧道长度 L(m) L＞3000 3000≥L＞1000 1000≥L＞500 L≤500

7.是否水下隧道：按照隧道通过的地物形态是否为水底分别填写“是”或“否”。

8.修建年度：新建隧道填写该隧道作为新建数纳入统计的年度，填写4位数字。对于因升级或

其他原因重建的隧道，其修建年度填写为重建后建成的年度。漏报补报的隧道按实际修建年度填

写，统计表中按照变更数据统计。

9.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填写实际负责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的单

位名称。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的，应一并填写并用顿号分开。改建或重建的隧道，按承担改建或

重建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填写。

10.建成通车日期：填写8位数字格式YYYYMMDD。对于较早修建、无法查找准确建成通车日期

隧道，应当根据相关历史资料，推断其建成日期，并以4位数整年份表示。对于建成通车后经过大

中修改造再次通车的，应当仍然按照最初建成的日期填写。对于改造重建的隧道，应当填写重建

后通车的日期。

11.隧道养护等级：根据公路等级、隧道长度和交通量大小，填写隧道养护等级（一级、二级、

三级），参见《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 H12-2015)。

12.管养单位类别代码：填写1、2、9，分别对应1.公路交通部门养护管理、2.公路交通部门

与其他部门共同养护管理、9.其他部门养护管理。

13.管养单位名称：填写当前对隧道实施养护管理单位的名称。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养管的，

应一并填写并用顿号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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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监管单位名称：填写当前对隧道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名称。按照交公路发〔2007〕336号

相关规定，参照桥梁监管单位填写。

15.技术状况评定情况：按照《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 H12-2015)，分别填写隧道总体、

土建结构、机电设施、其他工程设施的技术状况评定等级（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五类）、

评定日期及评定单位，技术状况评定工作应按照《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规定程序进行。

16.最近一次改造时间：改造年度按照4位数字格式填写，完工时间按照8位数字格式YYYYMMDD

填写。跨年度改建工程，其改建年度填写为起始年度。

17.改造部位：按照改造部位的不同，分别填写：“土建结构”（包括洞口、洞门、衬砌、路

面、检修道、排水系统、吊顶、内装等）、“机电设施”（包括供配电设施、照明设施、通风设

施、消防及救援设施、监控设施等）、“其他工程设施”（包括环保设施、房屋设施等）。多个

部位改造的，一并填写并用顿号分开。

18.工程性质：2018年以前的工程，隧道改造工程分类按：“中修”、“大修”、“改建”填

写；2018年以后的工程，按：“修复养护”、“专项养护”、“应急养护”填写。

19.当前主要病害：四五类隧道需要填写隧道主要病害，按照主要病害的位置，填写：“土建

结构”、“机电设施”、“其他工程设施”。对于主要病害有多个部位的，一并填写并用顿号分

开。病害描述栏填写对隧道病害的详细描述。

20.所在政区代码：填写隧道所在地的县级政区代码。

21.是否在长大隧道目录中：按照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长大桥隧养护管理和安全运行若干规

定》（交公路发〔2018〕35号）的要求，各单位确定的长大隧道填“是”，其它隧道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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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明细表（交公路26表）

1.路线编号、路线名称：填写公路服务设施所在路线情况，与交公路21表对应一致。

2.桩号：公路服务设施所在位置的路线桩号。

3.服务设施类型：填写“服务区”或“停车区”。

4.服务设施名称：填写服务设施的全称。

5.初始运营时间：填写服务设施初始运营的日期，按照“yyyymmdd”的八位数字填写，年月

日中间不添加空格或横线，如“20091001”。

7.布局形式：填写服务设施布局形式，选择填写：“单侧”、“双侧”。

8.经营模式：填写服务设施经营模式，选择填写：“自营”、“合作经营”、“承包经营”。

9.服务设施功能：填写服务设施功能是否具备厕所、加油、加气、车辆充电、餐饮、超市、

住宿、汽车维修等功能，以上各项功能均填写“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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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灾毁损失和抢通情况统计表（交公路27表）

1.灾毁数量及水毁数量：数量均分为两栏，分别按照各损毁项单位中“/”前后的计量单位填

写。桥梁损毁若中断交通按照全毁统计，未中断交通按照局部毁统计。全毁桥梁在公路中断行中

仍需统计。

2.灾毁损失涉及金额及水毁损失涉及金额：指被毁构造物的现值，不包括修复时提高标准以

及临时修的便桥、便道费用。

3.已投入抢通资金：指自然灾害发生后，为使公路恢复通行而投入的资金。不包括灾后恢复

重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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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管理机构及职工统计表（交公路30-1、30-2、30-3表）

1.管理、经营单位名称：报表第一行为省级合计，填“合计”，第二行开始填各管理（或经营）单位名

称。

2.管理、经营单位代码：对应合计行管理单位代码为空，其他行填管理单位名称对应的单位代码。管养

单位名称和管养单位代码应与养护统计年报同时报部的单位代码表相对应，可以地市级管理单位进行汇总填

报。

3.养护工区（中心、所、应急队、站、道班）：填写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公路管理机构负责高速公

路（交公路30-1表）或国省干线公路（交公路30-2表）养护管理的单位数量。

4.管理所：填写交通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负责农村公路（交公路30-3表）养护管理的单位数量。

5.养护企业：填写养护运行机制改革后，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养护

企业数量。

6.收费公路经营企业：填写经营性收费公路企业的个数。包括：外商独资、中外合资、转让经营权和企

业利用国内外贷款修建的公路，收费票据是税务票据。

7.管理、经营单位：指各级负责高速公路经营及管理的单位（交公路30-1表），包括经营性和还贷性高

速公路。

8.公路管理机构（中心）：指省、地市级、县级公路局（处、段），即负责养护和管理国道、省道及部

分重要县乡公路的管理机构（交公路30-2表）。

9.交通主管部门下设机构：指地市级、县级交通运输局下设的，负责地方公路养护的管理机构（交公路

30-3表）。地市级、县级交通运输局不设地方公路养护管理机构的，对应栏目不填。

10.公路职工人数：按照各单位年末实有人数统计，收费岗位人员不纳入统计。

11.管理人员：指公路管理机构（部门）中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

12.工程技术人员：是指在本单位工作，负责工程技术和工程技术管理工作，并具有工程技术工作能力

的人员。包括：取得工程技术职务资格，已被聘或任命工程技术职务，并担任工程技术工作的人员；无工程

技术职务，但取得工程技术职务资格或从大、中专理工科系毕业，并担任工程技术工作的人员；未取得工程

技术职务资格或无学历，但实际担任工程技术工作的人员；已取得工程技术职务资格或从大学、中专理工科

系毕业，在单位中担任工程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

13.在岗职工：指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存在劳动人事关系、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在岗职工还包括：

处于试用期人员；编制外招用的人员，如临时人员等。在岗职工不包括：本单位使用的劳务派遣人员；本单

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

14.劳务派遣人员：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被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到实际用工单位工作，且劳

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人员。劳务派遣人员由实际用工单位填报。

15.其他人员：指在本单位工作，不能归到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中的人员。具体包括：非全日制人

员、聘用的正式离退休人员、兼职人员等。


